
珠海高新区淇澳大澳“11·9”一般亡人
事故调查报告

2021 年 11 月 9 日 13 时 26 分许，珠海市嘉荣生态环境绿化

科技有限公司一名工人在淇澳大澳（淇澳大道北白鹭庄园后山山

腰）使用油锯砍伐枯病死树木时，被锯断的树木砸中，经 120 现

场抢救无效死亡。

事故发生后，根据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和《关于委托我市经济功能区管委会开展生产安全事故调查

处理的通知》（珠府[2009]87 号）的有关规定，经区管委会同

意，成立珠海高新区淇澳大澳“11. 9”一般亡人事故调查(以下

简称“事故调查组”)，进行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查阅资

料和对该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笔录等，查明了事故发生

经过、原因、人员伤亡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现将调查情况

报告如下：

一、事故项目及相关单位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工程项目名称为珠海高新区 2021 年秋季松材线虫病防治项

目，位于珠海高新区山林范围。珠海高新区为松材线虫病疫区，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高新分局受高新区管委会委托组织开展相关



除治工作，珠海市嘉荣生态环境绿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

荣公司”）为该项目中标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是广东花城园林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花城公司”）。

1.2021 年 10 月 19 日，嘉荣公司与珠海市自然资源局高新

分局签订《珠海高新区 2021 年秋季松材线虫病防治项目服务合

同》，合同总价：3410000 元。嘉荣公司提供的招投标响应文件

内附有《施工安全及保证措施》，明确建立安全生产保证体系、

施工现场的安全措施以及伐木安全操作规程等，针对伐放树木有

明确的安全施工条款：“应选择安全、无障碍物的倒向，确定锯

口时，要先栓牢拉绳，以控制树木的倒向，施工人员必须与伐放

树木保持安全距离。”

2.2021 年 11 月 3 日，花城公司与珠海市自然资源局高新

分局签订《珠海高新区 2021 年秋季松材线虫病防治项目工程监

理合同》，合同总价：70893.9 元。工期自签订日至竣工验收合

格为止，安全工作内容包括：检查施工人员是否做好安全生产及

防火工作、对施工现场出现安全生产问题及时督促整改等。

（二）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⒈项目承包施工单位：珠海市嘉荣生态环境绿化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749969083B），成立日期 2003

年 4 月 25 日，住所为珠海市香洲区梅界路 229 号 1310，法定代

表人黄飞，商事主体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要从事造林绿化施工（ZLS2020-077）、造林绿化监理（ZLJ

丙 2020-072）、林业有害生物防治（SFS 丙 2020-100）、林业

调查规划设计（LDG 丙 2019-045）等。

2.项目监理单位：广东花城园林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106795547383W），成立日期 2006 年 12 月 19 日，住

所为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 50 号 1303 房，法定代表人陈金星，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经营范

围：农业园艺服务;花草树木修整服务;森林防火服务;林业机械

服务;花卉种植;园艺作物种植;林木育种;绿化管理、养护、病虫

防治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其他经济作物种植;林业产品批发;

花卉作物批发;蔬菜批发;销售树苗（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除外）;

园艺作物、花卉的收购;花盆栽培植物零售;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造林、育林;林木育苗;农业病虫害防治服务;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服务;工程监理服务;同时持有广东省林学会

核发的《造林绿化监理单位资质证书》（证书编号：ZLJ 丙

2019-009），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03 日，资质等级为丙级。

3.项目发包单位：珠海市自然资源局高新分局（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11440400MB2D1941X9），为珠海市自然资源局派出机构，

参照珠海市自然资源局三定方案，履行对辖区内自然资源工作的

统筹协调，负责森林资源监督管理，负责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治、

检疫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五条：“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林业有害生物监

测、检疫和防治。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防治实行地方人民政府

负责制。发生暴发性、危险性等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时，当地

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除治”。珠海高新区是国家林草局备案的

松材线虫病疫点，珠海市自然资源局高新分局受高新区管委会委

托，组织开展此次松材线虫病除治工作。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应急救援善后情况

11 月 9 日上午 9 时许，嘉荣公司项目经理雷喜与现场负责

人陈锋带领外聘试工人员祝扬春，祝扬彪、祝明宇、祝杨欧四人

到达淇澳大澳（淇澳大道北白鹭庄园后山山腰）开展松材线虫病

培训除治工作。雷喜在带领试工人员到达现场做出工作指导及相

关作业安全要求后，在 9 时 40 分左右离开前往东岸社区观音庙

附近施工点，陈锋与祝扬春等五人留在白鹭庄园后山山腰继续进

行试工培训作业。在陈锋的指导及监督下，工人们均按照公司的

安全施工守则内容（“应选择安全、无障碍物的倒向，确定锯口

时，要先栓牢拉绳，以控制树木的倒向，施工人员必须与伐放树

木保持安全距离。均有佩戴安全帽，直到下班后才将安全帽除

下”）规范作业，约 11 时 40 分陈锋与祝扬彪安排工人下班休息，

并交代下午 2 点再上班便下山外出打饭，祝明宇、祝杨欧、祝扬

春均放下工具休息等待吃饭。约 12 时 35 分，陈锋与祝扬彪打饭

回到施工点山脚，祝扬彪由山脚上山送饭给祝扬春等三人（因林



业施工的特殊性，生产施工场地为山上，一般林业施工中午下班

休息点均在山上），约 13 时左右祝扬彪到达山上后呼唤祝扬春

等三人过来吃饭，祝明宇、祝杨欧听到后便走过去与祝扬彪一起

吃饭，祝扬春则和祝明宇、祝杨欧说你们先吃吧，我想再砍一棵

树后再过去吃饭，随后，祝扬春则一人前往砍树，祝扬彪则在对

面呼叫制止祝杨春不要再砍了，等到上班后一起再弄。祝杨春没

听，过了大约 1 分钟，祝扬春便锯断了该疫树，不料被旁边一棵

相思树的枝干将锯断的疫树挡住，疫树不能倒下地面，祝扬春用

油锯继续在距疫树树干断口约 80 公分处进行第二次分段，二次

分段后疫树仍不倒地，祝扬春便用脚踹两处锯口中间的树干，踹

动树干后，相思树上的树干突然断裂，导致之前被挡在相思树上

的疫木尾端突然往祝扬春一侧翻转，祝扬春被倒下的疫木树干砸

中头部，当场失去意识。祝扬彪等三人见状马上跑过去合力将祝

扬春从树干下抬出并拨打 120 紧急电话和通知陈锋，随后拨打

110 电话报警，陈锋约 13 时 30 分带 120 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医

护人员对祝扬春进行抢救无效后，宣布死亡。随后公安、应急、

建设等部门先后到场应急处置。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第一时间组织抢救伤者，及时准确拨

打急救应急救援和报警电话，逐级向各单位报告事故；接报后，

区应急局、公安分局、淇澳派出所、120 急救、自然资源局高新

分局等部门立即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及善后处置工作。



经评估，此次事故报告及时、逐级报告时效合法。区有关部

门接报后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及时有效、措施得当，应急救援指挥

体系行之有效，救援处置过程中未发生次生事故和疫情防治事

故。11 月 15 日，施工单位与死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该起事故

善后工作已处理完毕。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

事故造成 1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110 万元。死者信息：祝

XX，男，汉族，50 岁，身份证号 5222XXXXXXXXXXXX19，贵州省

XX 人。根据公安部门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

记录，死亡原因为“颅脑损伤”。

四、事故相关单位及履职情况

(一)嘉荣公司，珠海高新区 2021 年秋季松材线虫病防治项

目承包施工单位，公司资质符合相关要求；依法成立有安全生产

管理组织机构，配备有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安全施工技术人

员，建立了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

企业技术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分管安全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

项目经理安全生产职责、项目技术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施工员

安全生产职责、质量员安全生产职责、班组长安全生产职责、安

全生产责任制考核办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管理制度、安全检查

制度、实名制管理制度、班前安全活动制度、安全操作规程、编

制有《安全生产重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和《物体打击事故应急



预案》等各类专项预案，有组织演练、总结；配置配备安全防护

用具并建立记录台账，制定有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及计划并组织人

员培训，制定有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支付计划作业环境及安

全施工措施费用并实施，有安全会议记录，有组织并按时对施工

现场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并建立管理档案。

（二）花城公司，作为珠海高新区 2021 年秋季松材线虫病

防治项目监理单位，符合《监理合同》约定投资额监理人数要求，

对该项目派驻有监理专职人员，建立有相关制度，编写有《安全

日志》，即时发出《安全隐患整改通知》等材料。监理公司监理

人员有对施工单位、资质、人员审查，专项施工方案审批，施工

现场安全检查、旁站监理，督促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整改及报告责

任等提供有监理工作记录，对相关施工方案和安全预案、专项方

案有进行审核。多次到施工现场开展安全教育及检查安全隐患

点。事故发生时，监理单位人员正在检查该项目的东岸观音山施

工点的安全生产及施工，监理单位事发时不在现场。随后监理单

位马上对该项目进行停工整改，并与施工单位相关人员再次检查

该项目其它可能存在的相关隐患。

（三）雷喜，嘉荣公司该项目经理，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对该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全面负责，组织建立有项目管理

体系，管理体系内明确项目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职责，认真组织各

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保证项目安全生产费用落实。事故发



生后，按规定及时组织救援、及时上报。

（四）陈锋，嘉荣公司该项目班组长，为安全施工技术人员，

有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安全管理责任；对施工人员进行了教

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有督促现场施工人员佩戴劳动保护用品

（安全帽、手套、安全绳、护目镜），落实安全操作技术规程。

事故发生后，按规定及时组织救援、及时上报。

（五）祝扬彪，嘉荣公司聘请的施工人员，为该班组带头人。

（六）祝扬春，嘉荣公司聘请的施工人员，为该班组施工人

员，未听从班组长指令，下班后继续操作工具作业。

（七）祝明宇、祝杨欧，与死者祝扬春同一施工作业小组，

祝扬春负责使用油锯锯树，祝明宇、祝杨欧两人负责在作业树干

上绑安全绳并固定在其他树上，并将锯倒的树木分断装袋。事发

时为下班时间，祝明宇、祝杨欧已离开作业区域，砸到祝扬春的

树木上未拴安全绳。

（八）市自然资源局高新分局，该项目自 11 月 2 日开工以

来，市自然资源局高新分局已对该项目进行多次日常安全生产监

督检查，督促项目安全文明施工，对发现工人在山林内抽烟、乱

丢白色垃圾等问题均已现场指出并督促整改，并要求监理单位严

格按合同履行监理责任，已履行相关监管职责。

五、事故发生的原因分析和事故性质

（一）事故原因分析



事故调查组了解到以下情况:

1.2021 年 11 月 9 日, 星期二, 珠海高新区天气情况: 晴,

温度:15 一 22 度, 风向: 偏北, 风速:陆地 3 到 4 级。

2.事发地位于淇澳岛山林内, 能见度为一般可见。

3.祝 XX 非嘉荣公司正式员工, 未与该司签订劳动合同, 事

发当日祝扬春等人为第一天试工，并未属于真正上岗作业。在试

工前已对其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及培训，提出施工安全规范标准要

求。嘉荣公司依法配备有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安全施工技术

人员，建立有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技术交底制度、安全检

查制度、实名制管理制度、班前安全活动制度、安全生产验收制

度、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制度、防火消防安全制度、安全操作规程，

明确了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企

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

4.祝 XX 于 2002 年开始从事伐木作业，参加过多次机械设备

操作、伐木作业培训，上岗前施工单位对祝扬春等人进行了安全

生产技术交底，并组织佩戴安全帽及拴安全绳等措施。事发前陈

锋及现场班组带头人 11：:40 分左右已通知下班休息并 14：00

时上班，因林业施工的特殊性，生产施工场地为山上，一般林业

施工中午下班休息点均在山上。陈锋和班组带头人离开施工现场

下山打饭，其他工人均停止施工休息准备吃饭。祝扬春在接到下

班通知后，不听从要求及安排，休息约一小时后独自一人再次作



业，砍伐未绑定安全绳的树木。

5.通过对该施工班组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了解, 祝扬春工作

认真, 与同事相处和睦, 事发前, 言行没有反常行为, 事发后

也未发现有自杀的任何迹象，公安部门已排除自杀和他杀可能。

6.事发时祝扬彪、祝杨欧、祝明宇距祝扬春约 10 米远, 从

祝扬春踹树干到树干尾端因相思树无法承受重量到突然断裂发

生翻转，到祝 XX 被树干砸中倒地, 整个过程仅几秒钟，具有不

可预见性。

7.嘉荣公司与祝 XX 家属经友好协商，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

在唐家湾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赔偿协议，

赔偿金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赡养费、被抚养人生活费、

精神损失费等，已于当日上午转至其家属账户，相关善后工作已

妥善处理。

9.从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刑警大队法医现场勘验图片资料和

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提供的鉴定文书显示: 死者左颞部有一处

3cm×3cm大小范围的擦伤, 头顶部有一处6cm×5cm大小的擦挫

伤，背部有一处 12cm×6cm 大小范围的条片状擦挫伤，左肩部有

一处 7cm 长的条状擦伤。尸体体表其余部位未见损伤情况。根据

尸表检验所见，结合案情分析，死者祝扬春的死因符合颅脑损伤

死亡。

综上所述, 事故发生的原因推定为祝 XX 未听从嘉荣公司上



下班的要求及班组长下达的下班指令，在非工作时间，擅自砍树，

并违规操作，导致相思树突然发生断裂发生不可预见性的翻转，

砸中头部，经抢救无效后死亡。

根据原国家安监总局《安全监管总局印发关于生产安全 事

故调查处理中有关问题规定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3〕 115号

）第二条的规定，《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第二条所称

生产经营活动，是指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为实现某种生产、

建设或者经营目的而进行的活动，包括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

收尾性活动。因此，一、祝某发生意外时，未按公司上下班时间

规定及班组长通知，并非工作时间。二、祝某在下班时间后，不

听从指挥擅作主张坚持要砍伐多一棵枯死松树，不属于收尾性活

动。综上所述，认定祝某是在非工作时间的活动不属于生产经营

活动。

（二）事故性质

嘉荣公司和相关单位落实了主体责任, 事发时为下班时间；

事故的发生由祝扬春安全意识淡薄，未按嘉荣公司上下班工作时

间要求自身原因引发, 相思树干突然断裂有不可预见性(是不可

控的)；排除他杀、自杀的可能；经事故调查组认定，珠海高新

区淇澳大澳“11.9”一般亡人事故是一起非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事故应吸取的教训

珠海高新区淇澳大澳“11.9”一般亡人事故虽然是一起非生



产安全责任事故，但嘉荣公司以及相关单位要吸取事故教训, 加

强人员健康、劳动安全保护工作, 关心公司员工的工作、生活、

身体状况, 体现公司人文关怀, 并对全体员工开展经常性安全

教育, 确保安全生产。要以本次事故为案例对工人开展事故

警示教育，同时结合单位安全管理制度要求，强化工人的安全意识，

牢固树立安全理念。

珠海高新区淇澳大澳“11.9”一般亡人事故调查组

2022 年 2 月 22 日



参照法律法规：

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⒉《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

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⒍《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⒎《建设工程监理规范》

⒏《央企、国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硬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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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祝扬彪，嘉荣公司聘请的施工人员，为该班组带头人。
	（六）祝扬春，嘉荣公司聘请的施工人员，为该班组施工人员，未听从班组长指令，下班后继续操作工具作业。

